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 行业类别 水利枢纽工程

主管部门（或主

要投资方）
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

复机关、文号及

时间

丰都县水利局，丰都水利许可发〔2019〕6号，2019年 11月 18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批复机关、文

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

计批复机关、文

号及时间

重庆市水利局，渝水许可〔2019〕71号，2019年 9月 30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

间
2020年 5月至 2023年 5月，共 37个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单位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初步设

计单位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

位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

位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
重庆衍一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督规范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和《重庆

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渝水[2017]255 号）等有关规定，2025 年 7 月

28日，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方案报告编制单位）、水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监测单位）、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重庆衍一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特邀专

家等代表共 7人（名单附后），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并由建设单位丰都县水

利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作组长。

验收组部分成员察看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查阅了《丰都

县茶沟子水库工程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听取了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位于丰都县南天湖镇厂天坝村。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本项目用地规模为 39.55hm2。主要包括包括

枢纽工程和输水工程两部分。枢纽工程由拦河坝、泄水建筑物、取（引）

水建筑物、交通工程和水库管理房五部分组成，输水工程主要由 1条干管

和 1条支管组成，线路总长 17.080km。



项目于 2020年 5月开工，2023年 5月建设完成，工程建设总工期为

37个月。工程总投资为 24077.67万元，其中土建费用为 11936.54万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解决。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9年 11月 18日，下发了《丰都县水利局关于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许可的通知》（丰都水利许可发〔2019〕6号）；根据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 40.14hm2。方案批复水土

保持总投资为 909.5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40.39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工程未进行单独的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主体工程初步

设计阶段编制了水土保持专篇，施工图包含了水土保持相关内容，建设单

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了“丰都水利许可发〔2019〕6号”批复的水土保

持措施并将水土保持投资纳入了主体工程总投资。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3年 10月建设单位委托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水保

监测，监测面积为 39.55hm2。监测成果包含《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水土

保持监测实施方案》、《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 2023年 4季度水土保持监测

报告》，2024年 1月完成了《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落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

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 97.49%，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97%，表土保护率 99.81%，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

草覆盖率 41.64%。六项指标均达到批复目标值。目前，项目区扰动地表均



得到了有效治理，水土流失量在容许土壤流失量以内，达到了控制水土流

失、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目的。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项目建设单位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5年 7月自主组织开展了

对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并委托重庆衍一水

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丰都县茶沟子水库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报告编制人员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及数据分析等方式，编制完成

了本验收报告。报告中主要对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和投资进行

了统计。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为 599.26万元。

验收主要结论为：本工程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获得丰都县水

利局批复；主体监理单位落实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未单独委托水土保持

监理；委托了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并编报了监测实

施方案、季报及监测总结报告；建设单位及时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项目竣工后积极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

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合格，

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要求，基

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六项指标均达到批复目标值。目前，

项目区扰动地表均得到了有效治理，水土流失量在容许土壤流失量以内，

达到了控制水土流失、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目的。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做好项目复耕复绿区域的管护工作，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